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 

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德邦证券”）

作为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松井股份”）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依据《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监会令第 153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 号，以

下简称“《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

证发〔2019〕46 号，以下简称“《业务指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

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

文件规定，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是否存在《业务指引》

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报告。 

一、战略投资者的基本信息 

根据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配售协议，本次发行中，拟参与战略配售的

战略投资者为德邦星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星睿”），德邦星睿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子公司，参与性质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除此之外，

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德邦星睿基本情况如下：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德邦星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74758842D 

成立日期：2013 年 7 月 23 日 

http://www.baidu.com/link?url=WbUx59Lt3fEaqkU3DKN9-qzjeJZ59CTvXASEqtKkC-ckl8n0Xn-exRWO4BlHKhyBfpqb2zqDIlHlfTud1kIeU5IzEqfgX2MofZAw5vmcpODrLv-3WPq1yWfsa0FX-h52EGCff5KdzzQ2sAKVuhxTNESHkLRTv0Ft0aKB5Rl1Fq75Fw3cMYlYYzHEw2Ekcgt-Ec5U9NOrcGLs8fJKbOr_Q8XO06qDL4JwkvIqWB8DRd7&wd=&eqid=ed4fa51900031ddc000000025e8bfad5
http://www.baidu.com/link?url=WbUx59Lt3fEaqkU3DKN9-qzjeJZ59CTvXASEqtKkC-ckl8n0Xn-exRWO4BlHKhyBfpqb2zqDIlHlfTud1kIeU5IzEqfgX2MofZAw5vmcpODrLv-3WPq1yWfsa0FX-h52EGCff5KdzzQ2sAKVuhxTNESHkLRTv0Ft0aKB5Rl1Fq75Fw3cMYlYYzHEw2Ekcgt-Ec5U9NOrcGLs8fJKbOr_Q8XO06qDL4JwkvIqWB8DRd7&wd=&eqid=ed4fa51900031ddc000000025e8bfad5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电路 380 号，福山路 500 号 2603 室 

法定代表人：左畅 

股东构成：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100% 

经营范围： 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投资管理，财务咨询。 

德邦星睿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所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系依法成立且

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

的情形，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二）关联关系 

德邦星睿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德邦证券的全资子公司，德邦星睿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德邦证券存在关联关系；德邦星睿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战略投资者承诺函 

根据《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德邦星睿就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公司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德邦证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本公司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

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二、本公司参与此次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三、本公司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四、本公司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五、本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本公司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六、本公司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



 

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的控制权； 

七、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未向本公司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

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其他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八、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未向本公司承诺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

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事宜； 

九、发行人未向本公司承诺在本公司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本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十、如违反本函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并接受由此造

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 

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与配售资格 

（一）战略配售方案 

1、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德邦证券的相关子公司跟投

组成，无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2、参与规模 

根据《业务指引》相关要求，德邦星睿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承诺按照

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2%至 5%的股票，具体比例根

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档确定： 

（1）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5%，但不超过 4,000 万元； 

（2）发行规模 10 亿元以上、不足 2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4%，但不超过

6,000 万元； 

（3）发行规模 20 亿元以上、不足 5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3%，但不超过 1

亿元； 



 

（4）发行规模 50 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 2%，但不超过 10 亿元。 

德邦星睿具体跟投比例和金额将在本次发行价格和发行规模确定后予以调

整确认。 

3、配售条件 

德邦星睿属于《业务指引》第八条第四项规定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德邦星睿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不再参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网上发行与网下发行。 

4、限售期限 

德邦星睿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24 个月。 

（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与发行

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发行人、德邦星睿所出具的承诺函等相关资料。经核查，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无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

略投资者安排，且本次战略配售对战略投资者参与规模、配售条件和限售期限进

行约定。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和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德邦星睿作为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相关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

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 

三、是否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

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



 

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

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

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本指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

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方案、战略投资者与发行

人签署的相关配售协议，发行人、德邦星睿所出具的承诺函等相关资料。经核查，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战略投

资者德邦星睿配售股票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

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德邦星睿符

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德邦星睿配售股票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

的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吕  雷          刘  平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